
关于 2017 年报考武汉音乐学院普通本科音乐学专业

湖北省统考科目选报要求的通知

各位考生：

湖北省考生报考我院普通本科音乐学专业(含音乐教育、音乐学

理论、艺术管理、钢琴调律招考方向)，省统考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

科目须按下列要求报考：

1、报考音乐教育招考方向

省统考必须参加音乐学类考试，选择钢琴演奏或声乐演唱（美声、

民族唱法），如省统考已考钢琴演奏科目，我院校考须参加声乐演唱

科目，如省统考已考声乐演唱科目，则校考须参加钢琴演奏科目。

2、报考音乐学理论、艺术管理招考方向

省统考必须参加音乐学类考试，从声乐演唱或器乐演奏两项中任

选一项。

3、报考钢琴调律招考方向

省统考必须参加音乐学类考试，器乐演奏须选择钢琴。

武汉音乐学院招生就业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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